
核查处置阶段性公示 2025 年 1 月第 1 次 

本局收到的不合格餐具 1批次后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
安全法》的规定，责令生产企业及时采取停止销售、召回不合格

产品等措施，彻查问题原因，全面整改，并对相关企业依法进行

调查处理。现将有关不合格食品及其经营企业的处置情况公告如

下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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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面碗 

平江县第

五人民医

院（南江镇

中心卫生

院） 

2024-10

-9 
/ 

XBJ244306

265694313

57ZX 

大肠菌群 警告 


